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內部稽核作業要點 

民國102年6月21日訂定 

一、依據： 102.05.03行政院院授主綜督字1020600189號函、102.05.14教育 

部臺綜教（三）字第 1020069691 號函、102.05.16 臺教國署秘字第 

          1020048295 號函規定，訂定「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內部稽核作 

          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目的：為實施內部稽核，以協助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運作，檢視學 

          校營運之效果及效率，適時提供改進建議，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 

          續有效實施。 

三、稽核組織之設置 

  （一）本校內部稽核小組設置委員 11人，委員有教務主任、學務主任、主任 

        教官、實習主任、總務主任、主任輔導教師、圖書館主任、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進修學校主任、秘書等兼任，由教務主任為召集人。 

  （二）本校稽核小組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1次；會議得請總務主任、主計主任 

及校內各單位選派代表列席報告說明。 

  （三）本校稽核小組之稽核工作得視業務需要，任務編組覆核內部控制制度評 

估作業及辦理內部稽核工作，或調度現有稽核評估職能單位人員及主要 

核心或高風險業務單位人員辦理。 

  （四）稽核人員應迴避參與相關採購程序及本身職務有關之受稽核事項。 

  （五）本校稽核小組之決議，應有過半數委員之親自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行之。 

  （六）本校稽核小組成員應秉持超然獨立之精神，以客觀公正之立場，依計畫 

定期或專案確實執行其職務，並由召集人向校長報告稽核業務。 

四、稽核運作之方式 

 (一)稽核計畫：本校稽核小組應就本校各項業務活動事項，擬定包含稽核目 

的、稽核項目、稽核對象、稽核工作分派、實施期程、稽核方法、作業 

程序、稽核重點及稽核結果等之稽核計畫，依照所排訂之稽核項目，訂 

定作業程序及稽核重點，稽核時並得依情況適時調整。 

 (二)稽核分類：本校稽核小組應評估本校各項業務活動事項之作業週期及風 

險後，視需要得依以下方式辦理。 

      1.年度稽核：每學期辦理乙次，按風險評估結果擇定每年應辦理 



稽核之業務或事項進行稽核，。 

      2.專案稽核：針對指定案件、異常事項或外界關注等可能存有高 

                  風險之事項進行稽核。 

五、稽核小組之職權 

(一)本校之人事事務、主計事務、教學事務、學務事務、總務事務、實習輔

導事務、進修學校事務、學生輔導事務、圖書資訊事務、其他重要業務

事務等之事後查核。 

(二)本校現金出納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本校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 

(四)本校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五)本校之專案稽核事項。 

六、稽核小組之職責 

    (一)本校稽核小組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據以稽核本校之 

        內部控制；稽核計畫應經校長核定，修正時亦同。 

  (二)本校稽核小組於稽核時所發現之內部控制制度缺失、異常事項及其他缺 

      失事項，應於年度稽核報告中據實揭露，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作成稽核報告，定期追蹤至改善為止；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應至少保存5年。 

        其他缺失事項，應包括： 

        1.政府機關檢查所發現之缺失。 

        2.當年度止監察院彈劾、糾正（舉）或提出其他調查意見之案件。 

        3.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 

4.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等所列待改善事項。部分，作成追蹤複查表，  

 (四)本校稽核小組應將本校稽核報告及追蹤複查報告送校長核閱，並將副本 

交付各監察人核閱。 

(五)本校稽核小組辦理稽核時應本迴避原則，並得請本校之行政人員，提供

有關帳冊、憑證、文件及其他稽核所需之資料。 

七、稽核程序 

(一)稽核事項分類： 

本校稽核小組應確定稽核之目的及範圍，將稽核事項區分為定期性稽核

或專案性稽核。 



(二)稽核工作準備： 

1.稽核工作規劃。 

2.撰寫稽核程序，並經校長同意。 

3.事前應與受稽核單位主管事前溝通，確定稽核時間及相關協調工作。 

4.應於稽核前7日，通知受稽核單位。 

八、稽核工作執行 

(一)本校稽核小組執行稽核時，將稽核過程記錄於工作底稿，作為編製報告

之根據。 

(二)本校稽核小組執行稽核時，受稽核人員需確實提供相關之資料或回答所

詢問之各項問題。 

(三)本校稽核小組執行稽核時，若有不符合事項時，應知會該單位主管，以

澄清其不符合事項是否存在。 

(四)本校稽核小組於稽核作業所發現之缺失，應記錄在「稽核記錄表」(附件

2)，「稽核記錄」得包括稽核項目、稽核目的、稽核方式、稽核結論、

建議意見等事項。 

(五)本校稽核小組於稽核工作執行後，應召開稽核事後會議： 

1.將稽核之工作底稿、「稽核紀錄」，送各受稽核單位確認。 

        2.與受稽核單位協調稽核事後會議時間。 

        3.舉行稽核事後會議。 

        4.撰寫稽核報告，報告內容得包括稽核緣起、稽核過程、稽核結果。(稽 

核報告表如附件3、3-1) 

        5.稽核報告原則於稽核工作結束後2個月內完成。 

依據稽核工作底稿及審定「稽核紀錄」撰寫「稽核報告」，應經稽核小

組召集人覆核、並經受稽核單位會簽，陳送校長核定後，並將副本交付

監察人核閱。 

九、稽核追蹤 

(一)本校稽核小組依受稽核單位所提出之預定完成改善期限進行追蹤查核。 

(二)本校稽核小組依據稽核追蹤工作底稿撰寫「追蹤報告」，填報「內部控

制缺失事項追蹤複查表」(附件4)。 

(三)受稽核單位之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行改善者，本校稽核小

組應於「追蹤報告」中明確記載。 



(四)「追蹤報告」應經受稽核單位會簽，陳送校長核定後，並將副本交付各

監察人查閱。 

(五)內部稽核專責單位或任務編組應妥為保管稽核過程製作之稽核紀錄及相

關佐證資料，並得整理成冊、編列頁碼及製作封面（附件5），連同稽核

計畫及內部稽核報告等稽核相關資料，自稽核工作結束日起，至少保存

五年。 

(六)改善事項未於改善期限完成或未執行改善追蹤事項者，應依本校相關獎

勵懲處規定處理，並列入下次稽核重點。 

(七)與經費有關之事項，做為編列下學年度預算之參考。 

十、獎勵懲處 

為有效提升本校實施治理成效，稽核報告結果及缺失改善情形，列入本校各

單位績效考核參考。 

十一、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1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105學年度稽核實施計畫 

一、目   的：為合理保障學校營運效能之提升、資產之安全及財務報表之可靠 

              性，建立內部控制制度，並每學年進行各單位內部稽核。 

二、依   據：依據本校內部稽核作業要點，進行本校之稽核作業。 

三、稽核時間： 105年12月1日至106年6月25日 

四、稽核地點：本校第二會議室 

五、主辦單位：秘書室 

六、稽核重點：按上年度風險評估結果擇定應辦理之稽核業務。 

七、稽核範圍：行政管考、人事考核、政風查核、政府採購稽核、事務管理工 

          作檢核、資訊安全稽核、內部審核等職能；請受查單位提供自 

          評資料、業務有關帳冊、憑證、文件及其他稽核所需之資料。 

八、稽核時程、單位、項目、及稽核任務編組工作分派： 

（一）年度稽核 

稽核日期 受查單位 稽核項目 稽核任務編組 備註 

105年12 月 實習處 職業類科校外教學參觀(餐

飲科) 

全體委員  

106年6 月 學務處 防治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 全體委員  

（二）專案稽核 

稽核日期 受查單位 稽核項目 稽核任務編組  

105年10月- 

106年6月 

出納組 出納業務 主計室  

九、稽核時程表：如附件一 

十、稽核注意事項 

十一、本次稽核各單位需提供卷宗檔案，且須先進行自評，請於排定稽核日期7 

      日前（繳交一式三份的自評資料，並簽章與押註日期（自評資料之字 

      體、格式比照學校評鑑資料）。 

十二、各單位於所定之稽核時間，需請單位主管與業務相關人員列席接受稽 

      核，稽核之相關卷宗，請依表定地點陳列。接受稽核時間如需變更，請 

      於7日前通知。 



十、本計畫經稽核小組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如附件1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105學年度(○○專案)稽核時程表 

月份 項次 

代號 

稽核項目 預定日期 實際日期 備 註 

起 訖 起 訖  

12 EC01 職業類科校外教學參觀 12/1 12/20    

6 CB02 防治學生藥物濫用三級預防 6/1 6/20    

12-6 未定 出納業務專案稽核 12/1 6/20    

 

 

 

 

 

 

 

 

 

 

 

 

 

 

 

 

 

 

 



附件二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5 年度(專案)稽核紀錄表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目的 稽核方式 稽核結論 建議意見 

1 例如:人事敘

薪作業之稽

核。 

為驗證人事

敘薪作業是

否符合內部

控制制度規

定。 

1、詢問敘薪

作業流程。 

2、隨機抽核 1

月份敘薪

作業○○ 

人事敘薪作

業依抽核結

果符合內部

控制制度規

定，該作業控

制重點已被

有效遵循。 

無。 

2 … … … … … 

      



附件 3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5 年度(○○專案)稽核報告 

壹、稽核緣起   

說明稽核工作背景資料及辦理依據。 

貳、稽核過程 

一、受查單位 

簡要說明各受查單位之組織編制。 

二、稽核重點 

即稽核計畫中所列之稽核重點，年度稽核計畫係依據風險評估

結果擇定稽核重點，專案稽核計畫則依專案主題擬定稽核重點。 

三、稽核範圍 

即稽核計畫中所列之稽核範圍，例如：秘書處(室)103 年度 1至

6 月之巨額採購案件、人事處(室)103 年度 1 至 12 月之人事敘

薪作業、...。 

四、稽核時間及工作分派 

實際執行稽核工作之日期、人員及其工作分配。 

參、稽核結果 

列表說明稽核發現之優點、缺失及改善建議(如附件三之一)。 

 

註：年度稽核若辦理一次以上者，則按次編製內部稽核報告。 



附件 3-1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5 年度(○○專案)稽核結果表 

 

 

 

 

 

 

 

 

 

項次 稽核項目 稽核結論 建議意見 備 註 

1 例如:人事敘薪作

業之稽核。 

人事敘薪作業依抽

核結果符合內部控

制制度規定，該作

業控制重點已被有

效遵循。 

無。  

2 … … …  

 

 

 

    



附件 4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5 年度第 1學期 

內部控制缺失事項追蹤複查表 

註：1、追蹤項目如有數個內、外部稽核單位提出相同缺失事項，得僅擇一表達，不予重複填

列。 

    2、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應填列當年度審核報告中所列重要審核

意見涉及內部控制缺失部分。 

    3、各追蹤項目之追蹤改善情形填列截止時點，得於備註欄中敘明。 

 

項次 追蹤項目 追蹤改善情形 複查結論 備 註 

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結果部分 

1 例如:落實廉政倫理

規範之稽核。 

機關首長已於主管會議上

宣導同仁遵守廉政倫理規

範之重要性，並要求政風

室定期提報各單位落實情

形。 

經檢視最近 3 個月各

單位落實廉政倫理規

範情形，皆無異常情

事，本項缺失核已改

善。 

追 蹤 改

善 至 ○

月底。 

2 … … …  

稽核發現缺失事項部分 

1 例如:勞務採購作業

驗收之稽核。 

秘書處已依政府採購法第

73 條規定訂定○○機關

勞務結算驗收證明書之格

式，並開立勞務結算驗收

證明書。 

經抽查最近 2 個月份

勞務採購案件，皆已

檢附勞務結算驗收證

明書，本項缺失核已

改善。 

追 蹤 改

善 至 ○

月底。 

2 … … …  

監察院糾正(舉)與彈劾案件部分 

     

審計部中央政府總決算審核報告重要審核意見 

     

上級與權責機關督導部分 

     



附件 5                 

 

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 105 年度 

稽核文件 

 

 

(第  冊，共  冊) 

 

 

受查單位:                           

                                    

                                    

稽核日期:                           

稽核人員:                           

內部稽核召集人:                     

 

 

註：年度稽核若辦理一次以上者，則按次編製。 

 


